
台灣「政黨名單候選人」甄補之持續與變遷*

廖育嶒**

《摘要》

台灣在2005年第七次修憲以前，政黨名單立委（又稱「不分區立

委」）的設計已存在，但選民只能針對區域立委投票。改制後，選民擁有

兩張選票，可分別投給其偏好的區域立委及政黨。本文認為選制改革後

的政黨有動機在政黨名單提名「優質候選人」以贏得選民支持。本文針對

1992至2024年共十次立委選舉，分析選舉公報上政黨名單候選人的背景

資訊，並特別聚焦在國內主要政黨的人才甄補。研究發現，整體而言選制

改革後，各政黨提名更多高學歷候選人，降低現任立委的提名，增加更多

元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的提名。然而，從比較「實質名單（安全名單）」

與「象徵名單（不安全名單）的差異來看，無論改制前後，各政黨偏好將

現任立委列入實質名單。此外，若僅檢視國內主要政黨，特別是國民黨及

民進黨兩大政黨來看，選制改革後，他們不僅增加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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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提名，各職業代表分配在實質或象徵名單之間也沒有顯著差異，這顯

示主要政黨的確在改制後甄補更多元的社會代表。然而，資深立委及具地

方、黨內派系背景者進入實質名單機率仍較高，這顯示政黨名單在改制後

仍未完全擺脫平衡黨內政治勢力之角色。

關鍵詞：政治甄補、政黨名單、不分區立委、選制改革、政治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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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實證研究顯示，現代國會很少能夠完美地反映社會的組成，這意謂著國會

的組成與社會的組成存在著極大的差距(Best and Cotta 2000; Norris 1997)。國

會成員的組成，選舉制度和政黨候選人的甄補方法扮演關鍵因素。首先，不同

的選舉制度為政黨領袖提供了不同的候選人選擇動機。在單一席次相對多數決

領先者當選制(first-past-the-post, FPTP)或採絕對多數決的兩輪決選制(two-round 

system)下，政黨傾向提名最有機會勝選的候選人。在這種制度下產生的國會

議員往往與全國社會組成，例如性別、年齡和職業分布，存在顯著的偏差；相

比之下，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下，政黨可以

平均地在名單上提名多元族群代表的候選人，以反映社會的組成(Matland and 

Studlar 1996)。

其次，政黨對於政治菁英的甄補方法也至關重要。政黨內部決定候選人的

方式不僅影響政黨內權力的分配，還影響民意代表在立法機構中的流動，更反

映民意能否充分地被代議士所代表(Field and Siavelis 2008; Rahat 2007)。有些

政黨由政黨領袖或提名委員會來決定候選人，而有些政黨則下放地方黨部，

或由黨員投票甚至使用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在比例代表制下，政黨名單

候選人往往由政黨領袖掌握，外部人士通常很少能夠瞭解其提名過程，因此

政黨候選人的甄補過程被學界稱之為「政治的祕密花園」(Gallagher and Marsh 

1988)。

在2005年第七次憲法修正案中，台灣對立法委員（以下簡稱「立委」）的

選舉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除了將立委席次減半外，還引入了「單一選區兩

票制」（盛治仁　2006；蔡學儀　2003）。區域立委的選舉制度從單一不可

轉移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改革為FPTP制，並將選區規模

(district magnitude)從複數選區縮減為單一選區。1 

1  台灣選制改革的原因主要與學者認為的SNTV制度存在的問題有關，包括政治人物貪
污、買票現象、候選人走偏鋒、低素質政治人物以及國會呈現多黨政治，使執政黨難以

掌握國會多數（可參見：Cox and Niou 1994; Hsieh 2009; Lin 2006; Wang 1996）。相關
的選制改革倡議在2000年政黨輪替前就已經出現，但當時朝野未能達成共識。當選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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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立委選舉制度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在選制改革前就已經引入了封閉

式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closed-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CLPR)，用於選舉

所謂的「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以第六屆來說有41席不分

區立委和八席僑選立委，但選民僅有一張選票，且只能針對區域立委進行投

票。各政黨需要在區域立委選舉中獲得全國總得票率超過5%的門檻才能分配

席次(Wang 1996)。此外，依當時憲法增修第三條之規定，不分區立委當選之

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隔十

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莊文忠、鄭夙芬與林瓊珠　2012）。第七次修憲

後，不分區立委席次減為34席，並受到「二分之一女性保障名額」規定，政

黨在提名時必須男性、女性候選人各半。
2 
同時，選民擁有兩張選票，分別可

以針對其在選區所偏好的候選人和政黨票上所偏好的政黨進行投票。各政黨同

樣需要跨過5%政黨票的得票率門檻才能分配席次。在過去，有些政黨實際當

選的女性候選人比例相較實際提名者要多，多少受到其提名順序之影響（莊文

忠、鄭夙芬與林瓊珠　2012）。第七次修憲以後，由於政黨名單女性二分之

一保障名額之規定，大幅增加女性候選人被提名的比例與男性相同，提名順序

對於女性能否當選的影響則相當有限。

或許因為不分區立委選制的改革對不分區立委來說衝擊較小，學界對於不

分區立委的選制改革討論較少。然而，作者認為當選民可以針對政黨進行投票

後，政黨應該有動機在政黨名單上提名更多專業、具有社會聲望的候選人以增

加政黨形象或是突顯政黨所重視的政治價值，以吸引選民的支持。
3 

革的倡議再次浮出水面時，時任民進黨主席林義雄主張減少立法院總席次，並透過絕食

靜坐向朝野立委施壓。最終，2005年時任務型國民大會通過了第七次憲法修正案，其
中不僅包括減少立法院總席次，還採用了單一選區兩票制來選舉區域和不分區立委(Lin 
2006; Stockton 2010; Wu 2008)。

2  此外，台灣的政黨名單制度設有「遞補」機制。當一位不分區立委因轉任政務官、喪失

黨籍或身故等原因辭職時，政黨名單上排在後面的候選人可遞補其空缺。然而，遞補順

位只能由與離職立委相同性別的候選人進行遞補，因此遞補順位並不完全遵循政黨名單

上的排名。
3  例如，國民黨曾在安全名單的前面順位提名身障者楊玉欣（第八屆），以突顯對身障弱

勢族群的重視。面對當時兒童虐待事件頻傳的情況，國民黨提名兒少福利代表王育敏

（第八、九屆）。此外，為了爭取新住民選票，國民黨提名了柬埔寨籍新住民林麗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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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探討選舉制度和政黨候選人甄補之間的關係，本文嘗試回答兩項研究

問題。首先，選制改革後，政黨是否改變其對政黨名單候選人提名的偏好？在

選制改革前，由於政黨名單與選民之間缺乏連結關係，政黨可能以政黨名單作

為對忠誠的黨籍立委的獎勵機制，或是對初選落敗的區域立委給予補償機制，

甚至為了拉攏地方派系支持或平衡黨內派系勢力而提名候選人。但由於改制後

選民可以直接投票給政黨，政黨應有動機提出亮眼的名單以吸引選民的關注與

認同。因此，作者預期政黨為了爭取選民的認同，會在政黨名單上提名更多

「優質候選人」(quality candidates)，尤其是提名更多領域專家及社會團體的代

表以突顯專業形象及爭取各式族群選民的支持。然而，實際上，僅有較前面排

序的安全席次(safe seats)候選人較有機會當選(Rahat 2007)。因此，假設政黨在

改制後傾向提名更多元的代表，他們究竟僅是「象徵性名單(symbolic list)」抑

或是有機會當選的「實質名單(realistic list)」，則是本文第二項研究問題。

貳、選舉制度與政治甄補

選舉制度可分為黨際維度(interparty dimension)和黨內維度(intraparty di-

mension)兩個方面觀察(Norris 2004)。黨際維度指的是選舉制度是多數決制還

是比例代表制，這決定了政黨是否能夠在國會中取得單一的多數席位或者獲得

比例性的代表席次。黨內維度則涉及到候選人採取的競選策略，是採候選人為

中心(candidate-centered)還是以政黨為中心(party-centered)。這兩個維度對於理

解政黨政治運作和政治人物行為至關重要。

政黨是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途徑，政黨通過政治甄補(political recruitment)

來吸引人才對政黨的發展相當重要(Katz 2001)。政黨甄補候選人的方式可從封

閉到開放兩個向度來看，愈封閉的方式意謂著政黨領袖愈掌控候選人的提名，

（第九屆）。相對地，民進黨則著重於社會福利及環保價值，歷屆多提名社福及環保代

表的候選人。例如，社福代表陳節如（第七、八屆）、吳玉琴（第九、十屆），以及環

保代表陳曼麗（第九屆）、洪申翰（第十屆）。另外，在食品安全事件頻傳的背景下，

民進黨提名了專家吳焜裕（第九屆），並將其列為第一名。時代力量為了爭取原住民的

選票，曾提名原住民媒體人高潞．以用．巴魕剌（第九屆），並將其列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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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開放則代表黨員乃至一般選民愈能決定候選人(Rahat and Hazan 2001)。以下

就選制與政治甄補方法個別進行討論。

一、選制與政治代表性

選舉制度對政黨候選人甄補方式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政黨組織和政治代

表性的結果(Gallagher and Marsh 1988; Hazan and Rahaṭ 2010; Norris 1997; Spies 

and Kaiser 2014)。從黨際維度來看，選區規模愈小或在單一選區下，多數決通

常導致單一政黨政府的形成，政黨有動機提名最有勝算的候選人以最大化國會

席次；相反地，在比例代表制或SNTV制下，選區規模愈大愈能產生愈具比例

代表性的多黨政府(Crisp 2007)。因此，政黨有動機提名多元社會代表的候選

人以爭取不同族群的認同與支持。

從黨內的維度來看，選票結構能否讓選民在同一政黨的候選人之間表達偏

好。在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制中，例如SNTV，選民可以從多位同黨候選人中

擇一投票，進而形成較短的名單進行挑選(Rahat and Hazan 2001)。同樣在開放

性名單比例代表制(open-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OLPR)中，候選人能否

當選主要取決於選民的偏好(Bergman, Shugart, and Watt 2013; Miller and Kros-

nick 1998)，候選人因而有動機努力培養自己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強調

自己與其他候選人的不同，且選區規模愈大，候選人愈有動機這樣做(Cain, 

Ferejohn, and Fiorina 1984; 1987; Shugart 2013)。候選人的具體策略包括強調個

人特質、向選民邀功，做許多選區服務，甚至在國會表決中跑票，選擇站在選

區立場而不是政黨的立場(Ames 1995a, 1995b; André and Depauw 2013; André, 

Depauw, and Deschouwer 2012; Norris 2002)。

相較之下，以政黨為中心的選制如CLPR，政黨扮演守門員的角色，保留

對候選人提名與排序的掌控權，且冗長的政黨名單使得候選人能見度不高，因

此選民較關注排序在前面的候選人(Cordero, Coller, and Jaime-Castillo 2016; Ra-

hat 2007)。在CLPR制度下，候選人能否當選主要仰賴政黨標籤，他們因而有

動機參與有助於提升政黨聲望的政治活動，並對政黨展現高忠誠度(Cain, Fere-

john, and Fiorina 1984; Carey and Shugart 1995; Crisp 2007; Crisp and Despo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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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Crisp et al. 2004; Norris 2002; Shugart 2013)，這是因為政黨聲望愈高，愈

後面排序的候選人愈有機會當選。

黨內維度的第二個面向是，政黨採用開放或封閉式的方法來甄補政治菁英

(Hazan and Rahat 2010; Norris 1997; Rahat and Hazan 2001)。有些政黨僅限提名

黨員，但有些則開放給非黨員，並建立包容性的候選人才庫(inclusive candidate 

pool)；也有政黨成立提名委員會，由黨中央全權決定候選人的提名；還有一

些政黨開放給黨員或非黨員的一般選民參與初選投票(primary)，或引進民調機

制，將候選人的民意支持度納入提名參考。最後，政黨的提名控制權可能由黨

中央或地方黨部掌握，前者主要考量候選人對該黨的忠誠度，以確保其能貫徹

該黨的意識形態，而後者則更注重候選人與地方選區的聯繫，以提高在地方選

舉中的勝算。

至於選制是否影響政黨甄補候選人方法的選擇，有跨國比較研究指出，不

同選制下的選區規模對政黨採用開放或封閉式甄補方法的影響相對有限；相反

地，政府體系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因素：單一制(unitary system)國家的政黨偏向

採用封閉式甄補方法，而聯邦制國家則更傾向於開放式甄補方法(Cordero, Col-

ler, and Jaime-Castillo 2016; Shomer 2014)。

二、政治甄補與政黨政治價值

政黨候選人甄補方法對政黨組織和政治代表性有重大影響(Gallagher and 

Marsh 1988; Hazan and Rahaṭ 2010; Norris 1997; Spies and Kaiser 2014)。隨著民

主化的進程，政黨傾向將政治甄補的機制下放至地方黨部或開放黨員參與，這

看似政黨失去權力，實際上從而強化政黨在政治菁英甄補中的角色(Bille 2001; 

Field and Siavelis 2008; Katz 2001; Pennings and Hazan 2001)。此外，對於黨員

而言，重要的是大選結果，政黨推出什麼樣的候選人都無所謂(Hopkin 2001)。

各國政黨候選人甄補方法的差異主要取決於政治不確定性、政黨組織資源、選

制策略性選擇，以及是否需要與其他政黨合作(Field and Siavelis 2008)。

政治甄補的結果往往受提名委員會、個人和政黨組織共同影響(Best and 

Cotta 2000; Rahat and Hazan 2001)。儘管政黨有公開正式遴選的程序，但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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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並沒有絕對的標準(Coller, Cordero, and Echavarren 2018)。舉例來說，在

西班牙，政黨在競爭激烈的地方選舉中偏向封閉式甄補方式，但在全國性選

舉或較低競爭度的選區，則偏向開放式甄補方式(Bermúdez and Cordero 2017; 

Cordero, Coller, and Jaime-Castillo 2016)。此外，候選人的努力程度和政黨忠誠

度是政黨考量的重要因素，其次才是專業經驗、政治聲望和形象，而家族背

景、學歷以及有無地方黨部的支持則相較不重要(Bermúdez and Cordero 2017; 

Coller, Cordero, and Echavarren 2018)。

與地方民意代表不同，政黨名單的設計是以政黨作為中介甄補菁英，使具

有學識涵養和高度社會正面形象的人才進入立法院，從而提高國會的整體問

政品質（吳東野　1999）。在某種程度上，政黨甄補的結果反映了政黨的形

象，並可供外界評價該政黨的「政治價值觀」（包正豪　2010）。不分區立

委的「品質良窳」代表了政黨的政治形象，同時也影響著選民的態度（吳東野

　1999）。作者認為，在選制改革後，當選民可以直接投票給政黨時，政黨

形象及其政治價值觀更能體現出來。不分區立委的名單承載矯正區域立委過度

重視地方利益的情況，社會也期望政黨名單能夠平衡性別差異、增加青年參

政、吸引學術專業人才並為社會弱勢團體發聲，然而期望與實際之間存在落差

（包正豪　2010）。

包正豪（2010）在分析1992至2008年（第二至第七屆）的不分區立委選

舉公報後，提出了幾項研究發現。首先，台灣的女性和年輕人在不分區立委名

單上的代表性較低，但在2008年後，由於女性保障名額的實施，女性候選人

的比例顯著提升。其次，不同政黨有不同的政治甄補偏好。泛藍政黨偏向提名

外省籍菁英，而泛綠政黨則偏向提名本省籍菁英。就國民黨和民進黨而言，兩

黨均偏好提名現任立委、政務官和高階文官，且年齡多為50歲以上。此外，國

民黨更偏好教育程度高（碩博士學歷）的候選人，以及大專院校教授和企業人

士。至於民進黨則向來保留三分之一的名額給社會團體人士，社運或社會團體

背景的人士是其重要甄補來源。最後，政黨的執政或在野地位對其甄補偏好也

有影響。國民黨執政時期偏向提名區域立委、縣市長或其他民選公職人士，而

在野時期則傾向提名專業人士、企業界和社會團體人士。對比之下，民進黨在

野時期較傾向提名立法和行政部門人士，在成為執政黨後，不分區立委重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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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的比例增加，其他民選公職和黨務主管的提名比例減少，但政務官、高階

公務員和社會團體人士的提名比例則明顯增加。

在選制改革前，各政黨對不分區立委的提名方式存在差異。國民黨、新

黨、親民黨和台聯多由黨中央直接掌控提名，或成立提名委員會負責遴選提

名。
4 
相比之下，民進黨的提名方式則更加開放，歷屆提名機制多變，包括

結合政黨幹部評比、開放黨員投票以及納入民意調查等綜合指標來決定候選

人提名。此外，民進黨從過去就有保留特定比例給社會團體代表（高偉綸　

2011）。5 
然而，在選制改革之後，各政黨均朝向由黨中央決定不分區立委的

提名。

三、理論及研究假設

在台灣選制改革前，由於不分區立委的席次分配與政黨在區域立委選舉的

全國總得票率掛勾，因此主要政黨如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黨和新黨

均在區域選區提名候選人。雖然偶有知名度不高的小黨參與區域立委選舉，但

他們的目標通常不是爭取不分區立委的席次。儘管過去政黨名單會納入一些職

業團體代表，但因不分區立委並非透過選民直接投票產生，因此作者認為政黨

應該將不分區立委職位視為獎勵忠誠資深黨員、尋求黨內初選失利候選人的團

結手段，以及拉攏友好社會團體的支持（經濟日報，1992年9月29日，版03；

4  新黨曾在第四屆（1998年）採用開放式初選(open primary)提名其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但
其他各屆則由黨中央決定。

5  在選制改革之前，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辦法經常變動。在第二屆（1992年）時，
若黨中央對候選人沒有共識，則開放黨員投票決定；第三屆（1995年）時，黨員投票
和黨職幹部評比各占50%；第四屆（1998年）時，完全由黨員投票決定；第五屆（2001
年）時，黨員投票和民調結果各占50%；第六屆（2004年）時，區分為政治組和專家與
社會組，政治組由黨員投票和民調結果各占50%，專家與社會組由黨中央決定；第七屆
（2008年）時，政治組由黨員投票（30%）和民調結果（70%）決定，專家與社會組由
黨中央決定；第八屆之後則由黨中央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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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1995年6月11日，版04），6 7 
也可能是政黨內部派系妥協的結果。

8 

然而，選制改革後，選民可以直接投票給所支持的政黨，政黨同樣需要跨

過5%的得票門檻才得以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這使得小黨更有動機參與不分

區立委的選舉，因為他們不需要在區域選區提名大量候選人。
9 
此外，作者認

為，政黨在改制後更有動機提名「優質候選人」來代表政黨的形象，以爭取選

民的認同與支持。這些優質候選人應該擁有高學歷、專業背景，或代表特定社

會團體。因此，作者預期改制後，政黨應該提名更多非職業政治人物的新人，

使政黨名單更具社會多元代表性。

選舉制度和黨內甄補機制相互作用，不僅決定候選人在政黨名單中的位

置，也影響其當選機會及可獲得的政治資源(Crutzen and Sahuguet 2017)。例

如，在瑞士的CLPR制度下，政黨將表現較佳的候選人排在較前位置以增加

當選機會，且愈有可能執政的政黨，愈傾向將優質候選人放在前面的排序

(Buisseret et al. 2022)。另外，在OLPR制度中，如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的

研究顯示，候選人如果在選舉中獲得較多選民偏好投票，下次選舉時更可能

被排在前面的排序(André et al. 2017)，並有可能晉升為黨內或內閣高職(Folke, 

Persson, and Rickne 2016; Meriläinen and Tukiainen 2018)。

台灣同樣採CLPR制，作者認為位於政黨名單前面排序的「安全名單」候

選人應該被政黨視為向選民展示的實質候選人，因其在選舉公報中占據顯眼位

置，且當選機會較高。反觀政黨名單較後面排序的候選人僅是作為象徵性的

6  例如國民黨曾有工業團體立委張世良、勞工團體立委葛雨琴、漁民團體立委羅傳進，

參見：李順德、蕭維文、張寒青，1992，〈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競逐激烈〉，《經濟日
報》，9月29日，版03。

7  例如民進黨第三屆（1995年）不分區立委有所謂「三三三制」，政治人物、學者專
家、弱勢團體各占政黨名單三分之一，能擠進安全名單變成非常重要。可參見：高偉綸

(2011); 彭威晶，1995，〈派系推擠搶進安全名單〉，《聯合報》，6月11日，版04。
8  例如，根據文獻指出，國民黨與地方派系有深厚連結的關係（Göbel 2012; Wu 200; 王金
壽　2007）。民進黨主要是黨內派系，其次才是地方派系。

9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4條規定，任何政黨要有資格參與政黨票的選舉，必須
符合以下條件之一：1.在最近一次的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取得2%的得票率；2.最近三次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曾達2%以上；3.在立法院中有五位現
任立委；4.在區域和原住民立委選舉提名十位候選人。



 台灣「政黨名單候選人」甄補之持續與變遷　59

代表。分析「實質名單」與「象徵名單」的差異有助於理解政黨的菁英甄補策

略，多少可以揭開政黨政治甄補的祕密花園(Gallagher and Marsh 1988)。作者

預期，在選制改革前，政黨傾向提名現任立委；改制後，則提名更多社會團體

代表和特定領域的專家或有聲望的人士。

假設一：各政黨在選制改革前傾向在政黨名單上提名較多的現任立

委，而在改制後減少現任立委的提名，改增加多元的社會團體及專業

人士代表的提名，以突顯政黨的正面專業形象。

另外，作者認為，選制改革後，選民能夠直接對其所偏好的政黨投下一

票，促使政黨有動機呈現亮眼的政黨名單以吸引選民的目光跟爭取認同。因

此，具專業背景的社會人士應該較受政黨青睞，以致現任民選公職人員的提名

有所減少。不過，這些專業人士是否真的能夠進入到政黨的「實質名單」中，

或僅是作為裝飾政黨形象的「象徵名單」而已，尚需進一步檢證。由於改制後

不分區立委的當選直接與選票產生連結，理論上政黨在實質與象徵名單上的人

選應更多元且平衡，作者預期改制後不同專業背景人士在名單分配上的差異應

該沒有顯著差異。換句話說，多元專業背景社會人士的提名不僅是作為政黨對

外政治形象的象徵名單，也是實質名單。

然而，需注意的是，選制改革前後在國會中的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

黨、親民黨、台聯、新黨和無黨團結聯盟。
10 
改制後，許多新興小黨參戰政黨

名單選舉，但真正具備選舉實力以分配席次的小黨僅有時代力量和台灣民眾

黨。因此，本文分析時區分「主要政黨」與「非主要政黨」。由於後者在提名

策略上的改變較難觀察，本文主要聚焦於國民黨和民進黨，因為它們長期穩定

獲得不分區立委席次的分配。因此以下假設僅適用於這些主要政黨。

假設二：主要政黨（或大黨）在選制改革前傾向將現任立委安排在實

10  不過，選制改革後，新黨跟無盟僅在區域或原住民席次取得席次，而未能在不分區立委

取得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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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名單中，但改制後，主要政黨（或大黨）將各職業、專業背景代表

的候選人較平均地安排在實質名單中。

參、研究設計

本文延伸包正豪（2010）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在原先僅描述各政黨在不分

區立委候選人提名特質差異，以展示各政黨不同政治價值觀的基礎上，進一步

回答政黨在「實質名單」和「象徵名單」候選人的提名偏好是否有所差異，而

政黨的提名偏好是否又因為選民在選制改革後可以直接投給政黨以致其改變提

名策略？本文在分析上除了將選制改革作為一個分水嶺，也進一步將候選人分

為「實質名單」和「象徵名單」，以探討選制改革對政黨在政黨名單中候選人

特質提名偏好的影響。本節交代研究上使用的資料、變數操作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資料

本研究主要分析1992年至2024年間，即第二至十一屆立法院不分區立委

選舉公報中登載的候選人資訊，包括姓名、出生地、性別、黨籍和學經歷等。

其中，第二屆至第七屆的資料由包正豪提供，後續屆別的資料由作者延伸蒐

集，一共涵蓋47個政黨、1,212名候選人、競逐354個不分區立委席次。選舉公

報乃官方公文書，中央選舉委員會均有查證檢覈，因此可信度高。只是公報內

容豐儉，端賴候選人個別提供，難免有闕失不完整之處。例如學歷是最常見遺

漏之資訊，若作者無從由其他管道，例如從報紙新聞或網頁資訊補登，則以遺

漏值方式處理。

二、依變數

政黨經常面對要配置學所專精的專家跟忠誠的黨員在政黨名單上哪個位置

的難題。借鑒西方國家的實證研究顯示，政黨傾向將忠誠黨員安排在較為安全

的位置，而將專家放置在較不確定能否當選的位置(Galasso and Nannicini 2011; 

2015)。本文核心依變數是候選人是否被列在「實質名單」或「象徵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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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變數。本文研究目的不在探討個別候選人的當選情況，因為這牽涉政黨

的選舉實力，而是聚焦在政黨如何決定政黨名單的排序。

然而，「實質名單」與「象徵名單」之間的界線並不明確，主要依賴政黨

對於過往選舉結果和當前政黨支持度的民調來做評估。因此，預估的結果與最

終的席次分配之間存在差異在所難免。本文首先根據媒體報導所揭露各政黨評

估安全名單大致落在第幾名以內，其他則列為不安全名單。政黨的評估自然也

隨選情變化做滾動式的調整，本文採較寬鬆的方式認定，忠於各政黨評估安全

名單大致「落在幾名內、上看幾席」，皆為安全名單範圍。

其次，選制改革後，部分政黨在其名單中進行策略性安排。例如，國民黨

和民進黨設有所謂的「政治組」候選人，這些人被指派挑戰未來的地方縣市首

長選舉或是四年後的艱困選區區域立委選舉。
11 
因此，考慮到這些政治組候選

人數量，位於不安全名單之後的特定數量候選人實際上也屬於該黨的實質候選

人，因為他們最有可能成功遞補。又例如執政黨將某些不分區立委候選人視為

備用內閣人選，
12 
故本研究回顧立委離職及遞補情況，若該立委是因為同黨前

面排序的立委入閣而遞補者，則視為實質候選人。
13 
最後，如第八屆的台聯黨

和第十一屆的民眾黨，為培養問政人才，曾宣示當選的立委將於兩年後離職，

由後面排序的候選人遞補，這些人也應被認為是實質候選人。
14 

另外，選制改革促使許多知名度低的小黨爭相競爭，但媒體對這些小黨的

關注相當缺乏。對於有能力在歷次選舉中跨過5%門檻，根據歷史選舉結果多

11  例如國民黨第八屆政治組立委張麗善、徐榛蔚分別於2018年成功當選雲林縣長及花蓮縣
長；吳志揚雖然被賦予任務但最後拒絕參選桃園市長。

12  第九屆時，民進黨多名不分區立委入閣，如顧立雄、谷辣斯．尤達卡(Kolas Yotaka)、李
應元、徐國勇，陳其邁則是請辭立委參選高雄市長落選後才入閣。

13  需注意的是，由於政黨名單有所謂「二分之一女性保障名額」之規定，然而，有些政黨

在候選人的排序上並非依照「一男一女」或「一女一男」排序。舉例來說，民進黨第十

屆時能分配13席不分區立委，第12名為林楚茵，但前面排序已分配六男六女，且第13至
15名皆為男性，基於女性保障名額優先，則由排名第16名的湯蕙禎分配到席次。後來，
排名第六名的周春米當選屏東縣長，第九名的管碧玲入閣擔任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則

同樣由女性，分別由排名第17名的陳靜敏及第22名的陳培瑜遞補（因第20名的張菊芳擔
任監察委員無法遞補）。這22名候選人均可被視為實質候選人。

14  因此，像台聯黨當時選上三席，民眾黨選上八席，理應擴大兩倍，政黨名單上順位分別

擴大至第六及第16席皆視為實質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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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得二至三席不分區立委的席位，本研究將親民黨、台聯、時代力量、台灣

民眾黨等政黨，其前三名候選人視為安全名單。對於其他新興但無法獲得席次

分配的小黨，則只將其首位候選人視為安全名單。

總之，「安全名單」與「不安全名單」的劃分基於政黨評估而非嚴格界

定，且對於小黨安全名單的預估因報導不足而難以確定，本研究根據選舉結果

進行後續推斷，此乃研究上的一個限制。簡言之，本文所定義的實質名單或實

質候選人指的是被政黨評估為安全名單中的候選人，以及包括因政治組任務、

潛在內閣人選離職或其他政黨策略性機制有機會遞補的人選。

三、自變數

本文擬探索具有哪些特質背景的候選人最有可能被提名為不分區立委，

並被政黨列入其實質名單。目前文獻中並無一致「優質候選人」的標準。例

如，在智利，候選人的忠誠度被視為最關鍵的考量因素(Navia 2008)。在西班

牙，政黨忠誠度和個人努力程度是候選人被青睞的主因，其次才是考量候選人

的專業經驗、政治聲望和形象(Bermúdez and Cordero 2017; Coller, Cordero, and 

Echavarren 2018)。德國的政黨則在其政黨名單中考慮性別、意識形態、社會

團體和地區平衡(Cordero, Coller, and Jaime-Castillo 2016)。另外，Buisseret等人

(2022)透過考量義大利國會議員候選人是否服兵役、受教育年限以及從政前任

職職業市場薪資來衡量候選人的素質(valence)，結果發現素質較高的候選人愈

可能被政黨安排在名單前面的排序。

本研究使用的自變數主要源自選舉公報中揭露的公開資訊。首先是候選人

隸屬的政黨。在選制改革之前，共計九個政黨提交政黨名單。自選制改革以來

直到2024年第十一屆立委選舉，共計38個新興小黨參加政黨票選舉，其中僅

時代力量和台灣民眾黨有所斬獲。當前的選舉制度確實鼓勵許多小黨參與競爭

（參見附錄一）。然而，不分區立委選舉基本上仍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天下。

因此，在進行實證分析時，本研究首先檢視所有政黨，隨後聚焦在具有選舉實

力得以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的主要政黨，特別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並進行更深

入的分析。

第二項資訊是性別。政治傳統上被視為男性主導的場域，在歐洲，政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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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傾向提名男性候選人，導致女性在政治上長期低度代表，但這種性別偏差

隨著民主化已逐步減少(Díaz 2005; Lovenduski and Norris 1993)。比利時自1999

年起要求政黨名單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女性，並在2003年後規定至少需要提

名半數女性候選人(Put and Maddens 2013)。南美洲的國家，如阿根廷和智利，

也採用性別保障名額來縮小性別差異(Gray 2003; Jones 1996)。亞洲的例子如南

韓，在2000年引入男女各半的性別保障名額，但由於政黨名單席次僅占國會

18%，對於促進女性參政的效果相對有限(Shin 2014)。台灣在選制改革後，也

實行了女性至少占半數的性別保障名額，因此可以預期，男性和女性候選人在

被提名以及列入安全名單的機會上將是相等的。

第三項資訊為年齡。過去文獻指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通常偏好選擇

中壯年的候選人。例如，在英國，無論是工黨(Labour Party)或保守黨(the Con-

servative Party)，40多歲的中壯年候選人占據主要比例(Norris and Lovenduski 

1995)。歐洲大部分國會的議員平均年齡亦圍繞在40歲左右(Best and Cotta 

2000; Norris 1997)。中壯年候選人在國會中的過度代表可能反映他們相較年輕

候選人擁有更廣泛的社交網絡，而年長的候選人可能因健康問題提前退休，或

是在年輕選民中較不受歡迎。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4條之規定，候

選人須年滿23歲得登記為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又基於檢視整體候選人年齡之

分布，本研究將候選人年齡分為四個類別：「23至39歲」、「40至49歲」、

「50至59歲」以及「60歲及以上」。

第四項資訊為教育程度，這曾是歐美國家政黨在選擇候選人時的一個重要

考量因素(Ranney 1981)。1970至1990年間，歐洲國會議員普遍具有學士學位

的教育背景，且多來自中產階級或具有專業領域背景(Best and Cotta 2000)。本

研究預期，選制改革後，政黨更傾向於提名具專業背景或高學歷的人士，並可

能將他們安排在安全名單上。由於我國政治人物的學歷普遍相當高，本研究將

候選人教育程度劃分為四類：「高中及以下（含軍校）」、「專科及學士」、

「碩士」及「博士」。

第五項考量因素是省籍。在國民黨執政的威權時期，主要政治資源多被外

省籍政治菁英所掌控。隨著民主化的進展，國民黨逐漸本土化，開始提拔本

省籍菁英。同時，在黨外運動中也常見外省籍人士的參與，民進黨內亦有所謂



64　選舉研究　第31卷第1期

的「外省第二代」菁英。目前，我國選舉公報不再標示「省籍」，而是改登

載「出生地」。若候選人出生於中國大陸各省市（包括福建省的連江縣和金門

縣），則被分類為「外省籍」。此外，尚有海外出生的國民、華僑及新住民，

由於數量較少，也被納在此類；
15 
出生於台灣省各縣市者，原則上被視為「本

省籍」。然而，在主要政黨中，透過額外新聞資訊可知的「外省第二代」政治

人物，亦被歸類為「外省籍」。而從候選人的姓名或其他公報資訊可識別出原

住民身份者，則被分類為「原住民」。

第六項資訊為候選人參選前的職業。西方文獻指出，教師、記者、政府

官員、律師和政治研究人員等職業，被稱為「政治中介工作」(brokerage jobs)

或有助於促進從政的職業(politics-facilitating occupations)，在國會中的比例較

高(Cairney 2007; Norris and Lovenduski 1995)。這些從業者由於與政治有較多

接觸，因此較可能投身政治工作。不過，對於英國的工黨，藍領階級是重要

的政治參與群體(Cairney 2007)。在美國和德國，公務員也被視為是有利於從

政的職業；但在英國和日本，法律則禁止公務人員參選(Best et al. 2001; Norris 

1997)。

台灣尚缺乏針對政治人物職業背景的統計分析，學界對於是否存在促進從

政的職業缺乏共識。本研究蒐集選舉公報上候選人「參選前的職業」，即指

有固定薪資的正職工作，而非兼職或社交團體的職務。大黨候選人通常較為知

名，其職業背景可透過網路資源查證；對於缺乏知名度的小黨候選人，經歷較

為簡略，若無法從網路資源查證，則以公報上之學經歷，可判別時序的正職工

作做為過錄項目。基於本研究資料中的實際職業分布，作者將候選人的職業

分成十二個類別：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其他民選公職、政務官及高階公務

員、軍公教人員、黨職及民代助理、大專院校教授、企業界、專業人士、社運

及社會團體、農漁牧工、媒體及藝文體育工作者。
16 

15  省籍部分外省籍包含大陸籍配偶及海外出生的僑民，例如第八屆日本出生的蕭美琴（民

進黨）以及第十屆美國出生的徐欣盈（民眾黨），以及新住民，例如第九屆柬埔寨配偶

林麗蟬（國民黨），第十屆馬來西亞華人羅美玲（民進黨）。
16  「其他民選公職」係指立委之外其他各層級民選公職，包含縣市長、國民大會代表、省

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政務官及高階公務員」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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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作者預期選制改革後現任立委的提名將減少，但他們被列入安全名單

的機率仍可能較高。資深政治人物通常獲得較多媒體關注，擁有較高的知名

度和政治聲望，這可為政黨帶來豐沛的政治資源，如廣泛的社交網絡、競選資

金和組織動員能力(Cox and Katz 1996; Kam and Zechmeister 2013)。以挪威的

OLPR為例，現任和非現任國會議員候選人被提名參選下屆選舉的比例接近，

但現任者更易於在政黨內升任重要職位，並在下屆選舉中獲得更前面排序的名

單位置(Fiva and Røhr 2018)。在變數操作上，本文除了區分候選人是否為「現

任立委」，也根據其擔任立委資歷，分成「政治新人」、「曾任一屆立委」以

及「曾任兩屆立委及以上」等類別變數。
17 

另外還有一些隱藏的背景資訊並未刊登在選舉公報中，卻是相當重要的資

訊，首先是地方派系。台灣的地方派系源於具有豐富社會資源和人脈網絡的地

方知名家族與士紳，通常基於族群、宗族、地理、血緣或利益關係形成的緊密

團體，並排斥外人共享政治資源（林明瑩　2013）。國民黨和民進黨中許多

地方派系的政治人物被認為具有強大的選民動員力。在SNTV制度下，地方派

系因低當選門檻而在地方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此制度亦被批評促進黨內派

系主義，不利於公共政策討論(Hsieh 2009)。

鑒於地方派系在地方選舉中的激烈競爭，為了平衡派系間的政治力量，作

者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傾向將地方派系人士安排在安全名單中以換取派系的支

中央部會正副首長、省市政府主管、中央政府高階公務員、縣市政府主管；「軍公教人

員」包括基層公務員、軍職、教師、警消人員和司法人員，如法官、檢察官。「黨職及

民代助理」包括中央、省市、縣市政黨（或政治團體）黨職、立委及縣市議員的立法助

理或地方服務處助理、政治幕僚等；「專業人士」包括建築師、土木技師、律師、會計

師、醫療體系人員、工程師、政府或智庫下聘用之研究員等專業人員；「社運及社會團

體」包含社運倡議團體、宗教團體、非營利組織、財團法人團體、社團法人團體等民間

組織或協會等。「農漁牧工」包含農漁水利會、工會團體、一般從事農漁牧工作者、一

般勞工；「媒體及藝文體育工作者」包含記者、主播、歌手、演員等各類影視從業人

員、作家、藝術家等藝文工作者，以及職業運動員等。
17  各黨內規中，不分區立委一般多僅能「連選連任一次」（至多兩任），但少數區域立

委，被安排在政黨名單後，又再次回鍋參選區域立委，立委資歷以該候選人擔任過幾

屆立委，中間曾離職也列入計算。由於擔任過兩屆（含）以上之立委並不多，僅占 
13.1%，政治新人占76.3%，擔任過一屆立委占10.6%，因此「立委資深程度」以類別變
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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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然而，選制改革後，地方派系的優勢可能不再，因一般選民對地方派系持

負面看法（王宏忠、楊凌竹與吳建忠　2016）。提名過多地方派系人士可能

會損害政黨形象並增加流失選票的風險。若地方派系人士被提名，理應更可能

出現在安全名單中，否則將失去尋求派系支持的用意。由於學界對地方派系的

界定缺乏共識，本研究採用林明瑩（2013）依據文獻蒐集的第二至七屆地方

派系資料，原則上只要被外界認定並賦予一個稱呼，如紅派、張派等，都是該

文所界定的地方派系。作者後續以新聞和網路資源揭露的資訊，來辨識第八屆

以後候選人的地方派系背景。

另外，民進黨以其內部活躍的派系政治而聞名，雖然在2002年宣布解散

派系，但實際上派系活動依然存在。根據歷史新聞和網路資料，民進黨內部

曾經存在的派系包括台獨聯盟、美麗島系、福利國連線、
18 
正義連線、

19 
新世

紀國會辦公室、新動力國會辦公室、主流聯盟等。而當前活躍的派系則有新

潮流（成立於1983年）、綠色友誼（2004年成立），2016年以後才成立的正

常國家策進會、新未來智庫、
20 
湧言會，

21 
以及被認為以蔡英文為首的「泛英

系」
22 
等。

國民黨方面，雖然外界也認為有所謂的黨內派系，例如新黨、台聯及親

民黨就是被認為是從國民黨出走的派系；不過，國民黨黨內派系活動趨於走

向地下化（關鍵評論，2022年1月27日）。23 
媒體偶爾會提到「馬系」、「王

系」、「連系」人馬等標籤，但缺乏可靠的佐證。不過，國民黨黨中央內有個

唯一的特種委員會－「黃復興黨部」，成員多為退役軍事將領且占黨員大約四

分之一之比例，可說是「黨中之黨」，國民黨不分區名單一定也有安排所謂

18  解散後分成非正式形式，以謝長廷為首的「謝系」，與以蘇貞昌為首的「蘇系」，但逐

漸式微。
19  乃是以陳水扁為首，因此又俗稱「扁系」，隨著陳水扁卸任總統後逐漸式微。
20  成員主要是「蘇系」立委。
21  乃是由已故三立電視台董事長林崑海所創立，因此又俗稱「海派」。
22  其他較不具有勢力，且沒有在民進黨中常會、中執會拿下席次的包含「一邊一國連

線」、「民主活水」及「這個世代」。
23  陳金芳，2022，〈【藍綠比較】連系、馬系、王系？國民黨的派系運作，和民進黨
有什麼不同？〉，關鍵評論，1月27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dpp-fac-
tions/162434，檢索日期：2024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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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系立委」，可視為國民黨內主要可見的派系。

對於本研究，只要民進黨或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被媒體報導屬於特定派

系，或國民黨候選人屬於軍系立委，即被過錄為「黨內派系」成員。這一變數

僅適用於民進黨和國民黨，因此在之後的分析也將特別獨立出來。

肆、實證分析

本節將呈現描述性統計數據和迴歸模型分析的結果。在描述性統計部分，

本文將探討政黨名單中歷次選舉候選人的特徵背景變化，比較被提名者與當選

者的背景差異，以及大黨與小黨在候選人政治甄補上背景特徵的不同。迴歸模

型部分將分析選制改革前後，以及哪些背景特徵的候選人較可能被安排在實質

名單中。

一、歷屆選舉政黨名單候選人特徵背景之變化趨勢

表1呈現1992年至2024年第二至十一屆共十次不分區立委選舉候選人背景

特徵的變化。在2008年選制改革前，男性候選人占比達七至八成，女性則只

有二至三成。選制改革後，二分之一女性保障名額的規定的確大幅提升女性政

治菁英的政治參與。

候選人世代分布方面，23至39歲的候選人在早期選舉中提名比例較低，

但從第七屆起，提名年輕世代的比例超過10%（除第八屆外），最近兩屆（第

十、十一屆）更見顯著提升，反映出政黨有重視年輕選民的傾向。40至49歲

世代在第二至四屆中提名比例最高，第七屆降至歷屆最低的17.2%，但此後比

例穩定在二成至二成五之間。50至59歲世代在所有世代中提名比例最穩定，

直至第七屆都超過四成，但從第八屆起降至約三成。60歲及以上的世代提名比

例逐屆上升，在第八屆後大約維持在三成左右。整體而言，第八屆之後，40至

49歲、50至59歲及60歲及以上的世代提名比例相似，23至39歲的世代比例顯

著低於其他年長世代，但觀察到年輕世代提名比例有增長之趨勢。

第三，整體來看，我國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普遍擁有高學歷，各政黨歷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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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均偏好專科或學士以上學歷的候選人，而高中及以下學歷者較少被提名。不

過第八屆時，高中及以下學歷候選人比例一度上升至20%，但此後比例又逐漸

下降，這主要可能與新成立的小黨較難甄補到高學歷人才有關。儘管如此，主

要政黨依然傾向提名高學歷候選人。直到第四屆為止，專科及學士學歷的候選

人居多，但從第六屆開始，研究所學歷的候選人數量始超過一半。碩士學歷者

在所有學歷中比例最高，從第九屆開始，比例接近四成；博士學歷者在第六屆

達到歷史最高，將近三成，此後大致維持在兩成左右。這反映出國內高等教育

愈加普及，政黨對人才的選擇標準可能也隨之提高。

第四，就省籍而言，第二、三屆是外省籍候選人比例最高的屆別，之後

比例逐漸下降。選制改革後，除第十屆外省籍候選人不到5%外，其他屆別大

約有10%左右的外省籍候選人。本省籍候選人的比例則是逐屆上升，自第四屆

起均超過八成，第十屆更高達九成五。原住民候選人比例，除第六屆超過5%

外，其他屆別均低於5%。

第五，直至第七屆立委選舉以前，區域立委和不分區立委占據不分區立委

提名中最高的比例，但自第八屆起，這一比例急劇下降。部分原因是第七屆是

選制改革後首次選舉，席次減半使得許多區域立委未能在初選中脫穎而出，主

要政黨遂將部分人選提名為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以促進黨內團結；此外，隨著

許多新興政黨的加入，缺乏在職立委背景的候選人自然稀釋現任立委的提名比

例。但從第八屆以後占比的大幅減少可以推估，主要政黨有減少現任立委提名

的趨勢，並提名更多其他職業的代表，以增加社會多元的代表性。

就其他職業分佈來看，其他民選公職人員和黨職及民代助理在第二屆達到

兩成左右的提名比例後有所下降，但歷屆變化稍大。政務官和高階公務員從第

五屆起提名比例上升，大致保持在一成左右，但自第九屆起略有下降。大專院

校教授是各政黨人才甄補中最穩定的來源，歷屆維持在一成至一成五的比例。

企業界人士在第四、五、九、十屆提名比例超過一成以上，展示出政黨對其一

度的重視。社運和社會團體代表自第三屆起提名比例逐年上升，第九屆達到歷

屆最高的16.2%，這顯示政黨日益重視社會團體的聲音。專業人士在選制改革

前提名比例不高，但自第八屆起得到更多關注，第十屆提名比例達到17.2%的

歷屆高點。至於農漁牧工及媒體與藝文體育界人士在所有職業中則占比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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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從未在選舉公報中揭露的其他資訊來看，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候選

人在第四至第七屆選舉中占比約一成至一成五，但自第八屆起，這一比例降至

不足一成。同樣，現任立委被提名為不分區立委的比例在第七屆以前約為二至

三成，但第八屆以後顯著下降。資深立委，無論是連任一屆或兩屆及以上者，

在第八屆之前被提名比例在一成五至二成五之間，但此後急劇降低，近三屆甚

至不足一成。至於黨內派系，選制改革後相比改革前，其比例也呈下降趨勢，

具有黨內派系背景的候選人不足一成。

綜上所述，選制改革前，不分區立委的主要甄補來源是續任的區域及不分

區立委，儘管有六至七成是保留給未擔任過立委的候選人。這反映出過去政

黨名單與選民投票未有連結前，政黨有動機利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分配作為獎

勵忠誠黨員的手段。然而，選制改革後，不分區立委的甄補重心逐漸轉向社會

菁英和非職業政治人物，政治新人的比例顯著上升，近三屆有達到近九成的比

例。這一轉變部分因新興小黨參與而增加，尤其是第七屆政治新人比例僅有

57%，但自第八屆起顯著增加，這都說明主要政黨在第七屆需要平衡因席次減

半對現任立委造成的衝擊，需要納入更多資深立委以平衡黨內各方勢力。但從

第八屆起，主要政黨再次回到以甄補社會菁英進入政治體系的正軌上。

表1　政黨不分區立委歷屆選舉候選人背景特徵分布趨勢變化(%)

屆別及選舉年

候選人 

背景特徵

二

1992

三

1995

四

1998

五

2001

六

2004

七

2008

八

2012

九

2016

十

2020

十一

2024

歷屆

平均

性別

　男性 80.4 81.8 77.0 80.6 69.7 52.3 50.4 49.2 49.5 46.0 58.3 

　女性 19.6 18.2 23.0 19.4 30.3 47.6 49.6 50.8 50.5 53.1 41.7 

世代

　23至39歲 4.4 1.8 9.2 3.7 9.0 12.5 4.7 13.4 16.7 17.0 11.2 

　40至49歲 39.1 47.3 31.0 22.2 25.8 17.2 26.0 27.4 24.5 20.9 25.7 

　50至59歲 41.3 40.0 36.8 44.5 39.4 46.1 35.4 31.3 27.3 32.2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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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及選舉年

候選人 

背景特徵

二

1992

三

1995

四

1998

五

2001

六

2004

七

2008

八

2012

九

2016

十

2020

十一

2024

歷屆

平均

　60歲及以上 15.2 10.9 23.0 29.6 25.8 24.2 33.9 27.9 31.5 29.9 27.5 

平均年齡 51.5 50.5 51.6 55.0 52.3 53.0 54.9 52.0 52.3 53.0 52.8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含

軍校）

23.9 12.8 25.3 19.5 13.5 11.7 20.0 10.3 4.3 5.7 12.5

　專科及學士 50.0 43.6 37.9 37.0 33.7 35.2 26.6 31.6 38.0 30.7 34.9

　碩士 10.9 23.6 24.1 21.3 24.7 30.5 29.2 39.1 38.3 39.8 31.5

　博士 15.2 20.0 12.7 22.2 28.1 22.6 24.2 19.0 19.4 23.8 21.1

省籍

　 外省籍（含華僑） 28.3 21.8 14.9 17.6 9.0 9.4 11.0 8.4 4.6 9.6 11.0

　本省籍 71.7 74.6 81.6 79.6 84.3 86.7 87.4 89.4 94.4 88.7 86.6

　原住民 0.0 3.6 3.5 2.8 6.7 3.9 1.6 2.2 0.9 1.7 2.4

參選前職業

　區域立委 28.3 27.3 19.5 8.3 13.5 18.8 7.9 1.1 2.8 0.6 9.0 

　不分區立委 0.0 20.0 20.7 18.5 16.9 18.0 11.1 6.2 3.7 5.2 10.7 

　其他民選公職 19.6 3.6 12.6 8.3 6.7 3.1 9.5 3.4 7.0 7.5 7.2 

　 政務官及高階公

務員

6.5 0.0 1.2 9.3 11.2 9.4 9.5 7.8 5.6 5.8 7.0 

　軍公教人員 4.4 5.4 5.8 4.6 7.9 2.3 1.6 6.7 7.0 2.9 4.9 

　 黨職及民代助理 17.4 9.1 8.1 12.0 10.1 8.6 11.1 16.2 12.1 21.4 13.2 

　大專院校教授 8.7 16.4 8.1 11.1 12.4 10.2 15.9 13.4 10.2 13.9 12.1 

　企業界 2.2 5.5 13.8 14.8 3.4 6.3 6.4 10.6 13.5 5.8 9.0 

　專業人士 2.2 0.0 2.3 3.7 5.6 3.9 9.5 10.1 17.2 13.9 9.0 

　 社運及社會團體 2.2 7.3 0.0 0.9 3.4 10.2 11.1 16.2 13.0 11.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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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及選舉年

候選人 

背景特徵

二

1992

三

1995

四

1998

五

2001

六

2004

七

2008

八

2012

九

2016

十

2020

十一

2024

歷屆

平均

　農漁牧工 2.2 1.8 6.9 5.6 7.9 6.3 4.0 3.4 2.3 4.1 4.3 

　 媒體及藝文體育

界

6.5 3.6 1.2 2.8 1.1 3.1 2.4 5.0 5.6 7.5 4.2 

地方派系

　是 10.9 9.1 18.4 15.7 15.7 15.6 12.6 6.7 4.2 2.8 9.8

　否 89.1 90.9 81.6 84.3 84.3 84.4 87.4 93.3 95.8 97.2 90.2

現任立委

　是 23.9 36.4 32.2 20.4 24.7 31.3 14.2 6.7 4.2 5.1 15.8

　否 76.1 63.6 67.8 79.6 75.3 68.8 85.8 93.3 95.8 94.9 84.2

立委資深程度

　政治新人 76.1 56.4 62.1 74.1 64.0 57.0 70.9 87.7 89.8 87.0 76.3

　曾任一屆 23.9 23.6 14.9 9.3 18.0 16.4 11.0 4.5 5.1 6.8 10.6

　 曾任兩屆及以上 0.0 20.0 23.0 16.7 18.0 26.6 18.1 7.8 5.1 6.2 13.1

黨內派系

　是 15.2 25.5 17.2 11.1 10.1 5.5 9.4 6.2 6.0 4.0 8.8

　否 84.8 74.6 82.8 88.9 89.9 94.5 90.6 93.9 94.0 96.0 91.2

資料來源：作者取自包正豪（2010）並自行延伸蒐集。

說明：1. 省籍部分外省籍含海外出生的國人，以及極少數的新移民配偶。

　　　2.  外省籍部分，第九屆含柬埔寨籍配偶林麗蟬（國民黨），第十一屆含越南籍配偶

麥玉珍（民眾黨）。

　　　3.  黨內派系主要是民進黨黨內派系，國民黨則是黨中央內特種黃復興黨部（或軍系

立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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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提名者與當選者各項特徵背景比例之差異

在CLPR制下，候選人在名單上的排序很重要，排名愈前的候選人理論上

愈有可能當選，也代表其更受政黨領袖的青睞，被視為最合適代表政黨進入國

會。選制改革前後，相同名次的候選人當選率出現明顯差異，改制後，即便排

名相同，候選人的當選率也相對較低，這反映出選制改革後伴隨大量小黨的參

戰，整體當選率自然下降。然而，若僅專注於國內主要政黨的當選率，可見在

改制後他們仍較其他小黨來說當選率仍顯著較高，這凸顯出雖然5%的得票率

門檻似乎不高，但對於新興小黨而言要獲得席次仍是一大挑戰。

圖1　選制改革前後政黨名單排序與當選機率之比較：所有政黨

資料來源：作者取自包正豪（2010）並自行延伸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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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呈現選制改革前後，整體被提名者與根據得票率實際獲得席次的當選

者（不包括遞補者）在候選人特徵分布比例的差異。透過計算各背景特徵的

被提名者與當選者比例的比率(ratio)，可以判斷當選人在某背景特徵上是否適

度、高度或低度代表被提名者，從而分析政黨是否傾向將特定背景的候選人列

入安全名單。例如，比率接近或等於1者，意謂著該背景特徵的被提名者與當

選者分布一致；比率大於1，如1.8，表示該背景特徵的候選人當選比例高於實

際被提名者；而比率小於1，如0.4，則表示該特徵的候選人當選比例低於實際

被提名者，這與是否列入安全名單有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主要政黨

的候選人擁有足夠的選舉實力獲得席次，因此本節主要描述被提名者與當選者

間特定背景特徵的比例分布差異，下一節則專注於大黨與小黨間的差異。

圖2　選制改革前後政黨名單排序與當選機率之比較：主要政黨

資料來源：作者取自包正豪（2010）並自行延伸蒐集。

說明： 主要政黨為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台聯、無黨團結聯盟、時代力量、民

眾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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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無論在性別、教育程度、省籍等方面，被提名者與實際當選者的比

率大致接近1，顯示分布相當平均。然而，對於23至39歲的年輕世代，儘管從

選制改革前的6.0%成長至改制後的13.5%，但其實際當選比率僅為0.5，顯示年

輕世代在政黨名單中多為象徵性提名，相較於其他年齡層的實質代表性較低。

其次，就候選人參選前的職業而言，區域立委及不分區立委相較於其他職

業背景者，更可能成為實質候選人。選制改革後，儘管政黨大幅降低職業政治

人物的提名，這些候選人的實際當選比率卻相對較高。若進一步檢視選舉公報

以外的其他隱藏資訊則可發現，地方派系、黨內派系、現任立委或資深立委在

當選者中有過度代表的現象。選制改革後，即便政黨在提名上減少這些群體的

比例，轉而甄補更多政治新人，但他們的當選比例相較於選制改革前卻沒有所

提高，這意謂著這些職業政治人物在改制後仍在政黨名單分配上享有不公平的

選舉優勢。

綜合上述分析，這些發現揭示了至少兩項重要含義。首先，職業政治人物

的提名在很大程度上是政黨對於高度政黨忠誠度候選人的一種獎勵機制，特

別是當現任立委在初選中落敗或主動退選時，政黨可能以不分區立委名單上的

位置作為補償，以表彰其對黨的貢獻和維護大局。其次，政黨名單也反映了黨

內談判和妥協的結果，如國民黨和民進黨設有「政治組」的候選人，旨在平衡

派系勢力，並期待這些候選人未來能投身於地方的艱困選區或競選地方政府首

長，因此他們更可能被列入安全名單，並利用不分區立委的身份獲得政治資源

以鞏固選區經營的基礎。

對於非職業政治人物而言，選制改革前，政務官和高階公務員是被政黨高

度重視的甄補對象，這可能與執政黨意欲借助他們的專業知識進入立法院有

關。選制改革後，這類候選人其當選的機率更高。
24 
此外，儘管社運和社會團

體人士在選制改革前被提名比例不高，但就其高當選比例來看，這顯示他們在

政黨名單中受到高度重視，尤其是民進黨有將社運團體成員和弱勢群體代表納

24  例如第四屆國民黨立委李紀珠之前擔任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民進黨立委蔡英文之

前擔任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九屆國民黨立委曾銘宗具有公務員身分，一路爬升並擔

任金融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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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名單的傳統。
25 
然而，選制改革後，新興成立的小黨，大概其組織成員多由

組織性社會團體所組成，以致其當選比率降低。其他職業背景如軍公教人員、

黨職及民代助理、企業人士、專業人士及媒體與藝文體育界人士，在選制改革

前後均顯示出低度代表性。不過選制改革後，專業人士的當選比率略有提升。

相對地，農漁牧工在選制改革後的代表性更加低落，這顯示他們在政黨名單中

多半扮演象徵性角色。

表2　不分區立委選制改革前後候選人被提名者與當選者背景特徵分布

候選人背景

特徵

選制改革前（第二至六屆） 選制改革後（第七至十一屆）

被提名者

(%)

(A)

當選者

(%)

(B)

比率

(B)/(A)

被提名者

(%)

(C)

當選者

(%)

(D)

比率

(D)/(C)

性別

　男性 77.4 80.3 1.0 50.5 47.4 0.9 

　女性 22.6 19.7 0.9 49.5 52.6 1.1 

世代

　23-39歲 6.0 3.3 0.6 13.5 7.0 0.5 

　40-49歲 30.7 29.5 1.0 23.5 21.6 0.9 

　50-59歲 40.5 45.9 1.1 33.4 39.2 1.2 

　60歲及以上 22.9 21.3 0.9 29.6 32.2 1.1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含軍校）

19.0 17.5 0.9 9.4 6.5 0.7 

　專科及學士 39.0 37.2 1.0 33.0 24.7 0.7 

　碩士 21.8 23.5 1.1 36.1 43.5 1.2 

　博士 20.3 21.9 1.1 21.5 25.3 1.2 

25  例如第二、三屆代表勞工運動的民進黨立委方來進、簡錫堦；第四屆、第九屆代表身障

人士的王榮璋；第四屆、第九屆代表環保團體的田秋堇、陳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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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背景

特徵

選制改革前（第二至六屆） 選制改革後（第七至十一屆）

被提名者

(%)

(A)

當選者

(%)

(B)

比率

(B)/(A)

被提名者

(%)

(C)

當選者

(%)

(D)

比率

(D)/(C)

省籍

　 外省籍（含

華僑）

16.9 19.1 1.1 8.2 11.1 1.4 

　本省籍 79.5 77.1 1.0 89.9 87.1 1.0 

　原住民 3.6 3.8 1.1 1.9 1.8 0.9 

參選前職業

　區域立委 17.1 28.4 1.7 5.2 13.4 2.6 

　不分區立委 16.6 27.9 1.7 7.9 24.0 3.0 

　 其他民選公

職

9.6 7.7 0.8 6.1 5.3 0.9 

　 政務官及高

階公務員

6.2 7.1 1.1 7.3 11.1 1.5 

　軍公教人員 5.7 2.7 0.5 4.5 1.8 0.4 

　 黨職及民代

助理

10.9 4.9 0.4 14.3 5.8 0.4 

　 大專院校教

授

11.2 8.2 0.7 12.6 11.1 0.9 

　企業界 9.1 4.4 0.5 9.0 5.3 0.6 

　專業人士 3.1 1.1 0.4 11.7 9.9 0.8 

　 社運及社會

團體

2.3 3.8 1.7 12.7 7.6 0.6 

　農漁牧工 5.5 3.2 0.6 3.8 0.6 0.2 

　 媒體及藝文

體育界

2.6 0.6 0.2 5.0 4.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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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背景

特徵

選制改革前（第二至六屆） 選制改革後（第七至十一屆）

被提名者

(%)

(A)

當選者

(%)

(B)

比率

(B)/(A)

被提名者

(%)

(C)

當選者

(%)

(D)

比率

(D)/(C)

地方派系

　是 14.8 22.9 1.5 7.5 23.4 3.1 

　否 85.2 77.1 0.9 92.5 76.6 0.8 

現任立委

　是 26.8 47.0 1.8 10.6 36.3 3.4 

　否 73.2 53.0 0.7 89.4 63.7 0.7 

立委資深程度

　政治新人 66.8 45.3 0.7 80.7 49.7 0.6 

　曾任一屆 16.3 27.9 1.7 8.0 19.9 2.5 

　 曾任兩屆及

以上

16.9 26.8 1.6 11.3 30.4 2.7 

黨內派系

　是 14.8 24.0 1.6 6.1 21.6 3.5 

　否 85.2 76.0 0.9 93.9 78.4 0.8 

資料來源：作者取自包正豪（2010）並自行延伸蒐集。

說明：當選者係指根據選舉結果實際當選的候選人，不含遞補者。

三、大黨與小黨在候選人各項特徵背景提名之差異

選制改革前後，國民黨和民進黨是唯一能穩定獲得不分區立委席次的大

黨，而小黨席次有限，部分政黨像是親民黨及台聯甚至中斷席次的獲得。而

2015年成立的時代力量雖一度被看好，卻也在2024年選舉中敗陣，因未能達

到3%的得票率門檻，將無選舉補助款而面臨經營困境。因此，本研究區分了

能穩定獲得席次的大黨（國民黨和民進黨）與其他小黨。使用卡方檢定(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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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d test)分析選制改革前後大黨與小黨在不同背景特徵候選人甄補偏好的

差異，結果顯示如表3。

首先，所有政黨在候選人性別的偏好上，與前述結果一致不再贅述，選制

改革前各政黨偏好提名男性的候選人，但在改制後，由於「女性保障名額」的

規定，所有政黨在男性和女性候選人提名的比例相等。

第二，選制改革前，大黨偏好提名40至49歲與50至59歲之間的候選人，

其次才是提名60歲及以上的候選人。然而，改制後，大黨偏好提名50至59歲

之間以及60歲及以上的候選人，並顯著減少40至49歲之間候選人的提名。反

觀小黨在選制改革前對於各年齡世代候選人的甄補偏好與大黨呈現類似的模

式，但改制後，小黨同樣顯著減少40至49歲之間候選人的提名，不過更加重

視年輕世代的代表，顯著增加23至39歲候選人的提名。

第三，在選制改革前，大黨及小黨對於候選人學歷偏好的分布相當類似，

提名最多具有專科及學士學歷的候選人，其次才是具有碩士學位的候選人。然

而，改制後，各政黨均顯著降低高中職學歷（含軍校）以下候選人之甄補，並

顯著增加具有碩士學歷候選人之甄補。不過，改制後，大黨減少具有專科及學

士學歷候選人之甄補，但小黨候選人中具有專科及學士學歷在改制前後並無顯

著變化。整體來說，大黨比小黨更較重視候選人的學歷，又或者說與大黨較有

能力甄補到學歷較高的候選人有關。

第四，就候選人的省籍來說，大黨及小黨對於候選人省籍的提名比例大致

相似，同樣在選制改革前提名近八成的本省籍，二成不到的外省籍。不過，改

制後，本省籍提名的比例提高接近九成，外省籍之提名不到一成，原住民候選

人提名的比例向來都很低，但在改制後比例更是低。

第五，候選人的職業分佈也存在顯著的差異。無論選制改革前後，大黨偏

好提名現任區域立委及不分區立委，其次甄補來源主要是黨職及民代助理。然

而，改制後，大黨顯著減少現任區域及不分區立委的提名，但甄補更多具有政

務官與高階公務員、專業人士以及社運及社會團體背景的候選人。反觀小黨，

在選制改革前，有不少候選人具有現任立委的身分，但最多的候選人是來自其

他民選公職、黨職及民代助理、教授以及企業界。不過，改制後，小黨同樣大

幅減少現任立委、其他民選公職的甄補，這是可以預期的，畢竟小黨比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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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民意代表機構之人才。不過，小黨大幅增加具有黨職與民代助理、專業

人士，以及社運及社會團體背景等社會菁英之甄補，這與許多新興小黨的核心

成員多為黨職以及由民間團體所匯集而來有關。

最後，在選舉公報以外隱藏的資訊方面，大黨在選制改革前後對於候選人

是否有地方派系背景、立委資深程度、以及黨內派系的偏好均沒有顯著差異上

的改變，不過大黨減少現任立委的甄補，現任不分區立委續任或區域立委轉任

不分區立委的比例在改制後大約減少10%。相反地，小黨在改制後，顯著提名

不具有地方派系背景、非現任立委的提名，且增加更多政治新人的提名。小黨

比起大黨相對缺乏現任立委及地方派系背景之候選人，此結果在預期之內。

表3　選制改革前後大黨與小黨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背景特徵分布(%)

候選人背景特徵
大黨 小黨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性別

　男性 77.0 49.3 78.4 49.6

　女性 23.0 50.7 21.6 50.4

Pearson χ2(1) = 49.050*** Pearson χ2(1) = 30.324***

世代

　23至39歲 4.7 9.0 9.0 16.6

　40至49歲 30.7 24.0 30.7 23.0

　50至59歲 42.7 37.5 35.1 30.6

　60歲及以上 21.9 29.5 25.2 29.8

Pearson χ2(3) = 10.589* Pearson χ2(3) = 6.794$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含軍校） 19.3 7.2 18.1 10.9

　專科及學士 39.4 26.6 37.8 37.4

　碩士 23.0 43.5 18.9 31.0

　博士 18.3 22.7 25.2 20.7

Pearson χ2(3) = 44.685*** Pearson χ2(3) = 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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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背景特徵
大黨 小黨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省籍

　外省籍（含華僑） 16.4 7.8 18.0 8.5

　本省籍 79.6 89.8 79.3 89.9

　原住民 4.0 2.4 2.7 1.6

Pearson χ2(2) = 16.633** Pearson χ2(2) = 9.752**

參選前職業

　區域立委 19.3 9.3 11.7 2.5

　不分區立委 21.2 16.6 5.4 2.0

　其他民選公職 9.1 5.4 10.9 6.6

　 政務官及高階公務員 5.8 13.5 7.2 3.0

　軍公教人員 5.1 2.4 7.2 5.9

　黨職及民代助理 10.6 10.2 11.7 17.0

　大專院校教授 9.1 10.5 16.2 13.9

　企業界 8.0 5.4 11.7 11.5

　專業人士 2.6 11.4 4.5 11.9

　社運及社會團體 2.6 9.6 1.8 14.8

　農漁牧工 4.8 2.7 7.2 4.5

　媒體及藝文體育界 1.8 3.0 4.5 6.4

Pearson χ2(11) = 59.470*** Pearson χ2(11) = 49.557***

地方派系

　是 17.5 15.3 8.1 2.3

　否 82.5 84.7 91.9 97.7

Pearson χ2(1) = 0.534 Pearson χ2(1) = 9.808**

現任立委

　是 33.6 23.4 9.9 2.0

　否 66.4 76.6 90.1 98.0

Pearson χ2(1) = 7.685** Pearson χ2(1) = 1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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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背景特徵
大黨 小黨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立委資深程度

　政治新人 61.7 64.6 79.3 91.7

　曾任一屆 17.9 14.4 12.6 3.6

　曾任兩屆及以上 20.4 21.0 8.1 4.7

Pearson χ2(2) = 1.354 Pearson χ2(2) = 17.390***

黨內派系

　是 20.8 15.0 -- --

　否 79.2 85.0 -- --

Pearson χ2(2) = 3.468$

資料來源：作者取自包正豪（2010）並自行延伸蒐集。

說明：1. 大黨為國民黨及民進黨，小黨為其他政黨。

　　　2. *** p < 0.001, ** p < 0.01, * p< 0.5, $ p < 0.1。

四、什麼樣的候選人較可能被列入安全名單

本文依變數為二元變數，亦即候選人是被列入實質名單或象徵名單，並透

過二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進行分析，以探討哪些背

景特徵的候選人較容易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哪些則僅作為襯托政黨形象的象

徵名單。此外，本文亦探討在選制改革前後，政黨對於不同背景特徵的候選人

是否存在偏好上的變化。

表4是二元勝算對數模型的分析結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別呈現所有政

黨在選制改革前後期，針對各種背景特徵的候選人在政黨名單中的位置安排情

況，並僅考慮選舉公報上的資訊。其次，由於僅有主要政黨能夠贏得席次，因

此模型3和模型4僅呈現主要政黨的結果，包括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

黨、台聯、無盟、時力和民眾黨等，同時加入主要政黨獨有的地方派系和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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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政黨名單候選人背景特徵列入實質或象徵名單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變數

(1) (2) (3) (4) (5) (6)

所有政黨 所有政黨 主要政黨 主要政黨 兩大政黨 兩大政黨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女性 -0.200 0.034 -0.321 -0.050 -0.053 0.238

(0.292) (0.167) (0.305) (0.196) (0.367) (0.286)

學歷

　專科及學士 -0.647$ 0.480 -0.521 0.158 -0.783$ 0.378

 (0.351) (0.326) (0.365) (0.417) (0.463) (0.618)

　碩士 -0.248 0.959** -0.021 0.556 -0.376 0.660

(0.405) (0.324) (0.420) (0.404) (0.518) (0.596)

　博士 -0.233 0.838* -0.004 0.567 -0.041 1.004

(0.491) (0.369) (0.506) (0.448) (0.684) (0.642)

世代

　40-49歲 0.885 0.825** 0.755 1.025** 0.512 0.217

(0.557) (0.313) (0.579) (0.372) (0.745) (0.537)

　50-59歲 0.787 1.143*** 0.654 1.227*** 0.814 0.460

(0.560) (0.301) (0.583) (0.360) (0.753) (0.530)

　60歲及以上 0.901 1.207*** 0.743 1.199** 1.006 0.343

(0.585) (0.312) (0.615) (0.377) (0.793) (0.557)

省籍

　 外省籍（含華

僑）

0.650 0.272 0.618 0.359 0.541 1.608

(0.714) (0.636) (0.712) (0.690) (0.828) (1.034)

　本省籍 0.410 -0.155 0.261 -0.320 0.396 0.678

(0.670) (0.576) (0.670) (0.610) (0.782) (0.891)

參選前職業

　區域立委 4.280*** 1.169* 4.085** -0.720 3.968** 0.223

(1.149) (0.487) (1.269) (0.656) (1.436)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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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1) (2) (3) (4) (5) (6)

所有政黨 所有政黨 主要政黨 主要政黨 兩大政黨 兩大政黨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不分區立委 4.011*** 1.707*** 4.029** -0.071 3.311* 0.302

(1.140) (0.471) (1.299) (0.622) (1.455) (0.934)

　其他民選公職 2.459* 0.040 1.902 -0.518 1.598 -0.251

(1.123) (0.460) (1.149) (0.531) (1.258) (0.921)

　 政務官及高階

公務員

3.327** 0.610 3.192** -0.310 2.997* 0.258

(1.198) (0.439) (1.234) (0.512) (1.396) (0.806)

　軍公教人員 1.731 -0.635 1.499 -0.997 0.813 -1.060

(1.164) (0.527) (1.180) (0.741) (1.316) (1.150)

　 黨職及民代助

理

1.657 -0.471 1.470 -1.101* 1.066 -0.802

(1.126) (0.411) (1.144) (0.495) (1.232) (0.825)

　大專院校教授 1.793 0.099 1.416 -0.276 0.476 -0.062

(1.172) (0.436) (1.190) (0.513) (1.346) (0.832)

　企業界 1.455 -0.188 1.036 -0.304 0.554 -0.395

(1.136) (0.438) (1.16) (0.548) (1.271) (0.886)

　專業人士 1.968 -0.319 1.693 -0.493 1.227 -0.237

 (1.236) (0.415) (1.250) (0.485) (1.438) (0.812)

　 社運及社會團

體

3.739** -0.588 3.523** -0.932$ 3.009$ -0.105

(1.348) (0.418) (1.364) (0.505) (1.599) (0.812)

　農漁牧工 2.312* -0.837 2.060$ -1.692* 1.840 -2.022

(1.158) (0.582) (1.176) (0.784) (1.289) (1.338)

地方派系 1.006* 1.259** 1.009 1.775***

(0.493) (0.434) (0.594) (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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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等變數作為控制變數。
26 
最後，鑒於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台灣政壇占據穩定

席次獲得的優勢地位，模型5和模型6僅呈現這兩大政黨的結果，並額外加入候

26  另外，需說明的是表1至表3有呈現「是否為現任立委」以及「立委資深程度」（政治新
人、曾任一屆立委，或曾任兩屆以上之立委）的分析，兩個變數雖然意義不一樣，但概

念上高度重疊，為精簡模型，表4迴歸模型中僅控制「立委資深程度」，而不另外控制
「是否為現任立委」。

變數

(1) (2) (3) (4) (5) (6)

所有政黨 所有政黨 主要政黨 主要政黨 兩大政黨 兩大政黨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改制前 改制後

立委資深程度

　曾任一屆 -0.246 1.110** -0.729 0.368

  (0.652) (0.429) (0.867) (0.571)

　 曾任兩屆及以

上

-0.659 1.022* -0.920 0.143

(0.754) (0.459) (0.990) (0.631)

黨內派系 1.195** 2.332***

(0.449) (0.552)

常數項 -3.072* -2.009** -2.692* -1.130 -2.155 -2.044

  (1.353) (0.764) (1.373) (0.852) (1.505) (1.284)

觀察值 385 805 375 588 274 331

Pseudo R2 0.202 0.124 0.213 0.154 0.237 0.209

正確預測率(%) 73.51 68.32 75.20 69.05 77.74 71.30

資料來源：作者取自包正豪（2010）並自行延伸蒐集。

說明：1. 標準誤在括弧裡。

　　　2.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3.  主要政黨為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台聯、無黨團結聯盟、時代力量、

民眾黨等政黨。兩大政黨僅國民黨及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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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是否為黨內派系成員的控制變數。

首先，在模型1中，人口變項中，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然而，在

模型2中，我們發現在選制改革後，整體而言，相較於高中職學歷以下的候選

人，各政黨更傾向安排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候選人進入實質名單。此外，40

歲以上的各世代候選人相較於23至39歲的世代，被顯著安排在實質名單中的

比例較高。這顯示在改制後，各政黨不僅偏好高學歷的候選人，而且偏好具有

豐富社會資歷的候選人作為其政黨的實質代表。儘管23至39歲的年輕世代候

選人被提名的比例有增加趨勢，但僅具象徵性意義而已。

此外，模型1中僅有職業變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選制改革前，區

域立委、不分區立委、其他民選公職、政務官與高階公務員、社運及社會團體

人士，以及農漁牧工人士相較於媒體與藝文體育界人士更傾向被政黨安排在實

質名單中。然而，在改制後，僅區域及不分區立委顯著比起媒體與藝文體育界

人士繼續被配置在實質名單中。

在僅考慮國內主要政黨，並進一步納入與這些政黨高度相關的地方派系、

立委資歷等控制變數進行分析時，作者發現在選制改革前，人口統計變項皆並

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詳模型3）。然而，選制改革後，僅有世代變數有

達到統計上顯著之差異，亦即40歲以上各世代之候選人，仍較23至39歲之世

代，顯著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詳模型4）。

雖然職業變數在選制改革前同樣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不過僅有區域

立委、不分區立委、政務官與高階公務員、社運及社會團體人士有持續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詳模型3）。然而，在改制後，原先在改制前有達到統計

上顯著差異的職業變數均變得不顯著了，反而呈現黨職及民代助理以及農漁牧

工人士，相較於媒體與藝文體育界人士，較不傾向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之情形

（詳模型4）。

若觀察候選人是否有地方派系背景及其立委資深程度，不論選制改革前

後，來自主要政黨、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候選人，相較於那些沒有地方派系背

景的候選人，更有可能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不過，只有在選制改革後，具有

立委資歷的候選人相較於政治新人，更有可能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

最後，若僅檢視兩大政黨，首先，在選制改革前，人口變項變數皆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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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但職業變數中，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以及政務官和高階公務員相較於

媒體和藝術文化體育界人士，更可能被政黨安排在實質名單中（詳模型5）。

然而，在改制後，所有職業變數均不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詳模型6），

這顯示兩大政黨在各不同職業人士在實質或象徵名單的配置是相當平均的，而

沒有偏好特定職業。

作者也進一步分析各項職業與區域及不分區立委在實質名單安排上邊際機

率之比較，如表5所示，在選制改革前，軍公教人員、黨職與民代助理、大專

院校教授，企業界，以及媒體與藝文體育界人士，均較區域及不分區立委有較

低的機率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另外，其他民選公職及專業人士也比區域立委

有較低的機率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在改制後，僅有農漁牧工人士顯著得比起

不分區立委有較低的機率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上述結果說明，在過去政黨名

單與選民之間缺乏連結之情況下，大黨可能將不分區立委作為獎勵與黨政關係

較為緊密的人士。然而在改制後，大黨降低對於甄補黨政人士的需求，偏好甄

補更多元的社會人士，並平均配置在政黨名單上。

作者原先預期，在選制改革前，具有地方派系背景和資深立委經歷的候選

人更可能占據實質名單的位置，改制後則不然。然而研究發現，兩大政黨在選

制改革前並未傾向將地方派系人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這可能是因為在SNTV

制下，其實地方派系人士較有動機及具有足夠政治實力投入在區域立委選舉，

不需要在政黨名單分一杯羹有關。選制改革後，兩大政黨反而傾向將具有地方

派系背景的人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這可能與區域立委席次有限有關，一旦區

域立委初選造成派系勢力擺不平，才需要將地方派系人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

最後，作者發現無論在選制改革前後，兩大政黨中擁有立委資歷的候選人

並沒有比政治新人有更高的機率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相反地，候選人是否擁

有黨內派系背景，是所有未在選舉公報中公開的背景資訊中，最具有解釋力的

變數，進而削弱立委資深程度的解釋力。不論在選制改革前後，黨內派系勢力

的平衡對於兩大政黨在人選分配上始終是一個關鍵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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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現任不分區立委與各職業候選人在列入實質名單邊際機率之比較：兩大政黨

相對比之職業類別
選制改革前 選制改革後

區域立委 不分區立委 區域立委 不分區立委

不分區立委 -0.060 　--　 0.015 --

(0.064) 　--　 (0.120) --

其他民選公職 -0.363 * -0.303 -0.094 -0.109

(0.137) (0.161) (0.165) (0.152)

政務官與高階公務員 -0.100 -0.040 0.007 -0.009

(0.124) (0.146) (0.140) (0.120)

軍公教人員 -0.538) * -0.478 * -0.248 -0.263

(0.165 (0.184) (0.209) (0.197)

黨職及民代助理 -0.482) * -0.422 * -0.200 -0.216

(0.125) (0.148) (0.158) (0.141)

大專院校教授 -0.607 * -0.547 * -0.056 -0.072

(0.147) (0.168) (0.164) (0.146)

企業界 -0.591 * -0.531 * -0.122 -0.138

(0.134) (0.158) (0.177) (0.160)

專業人士 -0.446 * -0.386 -0.091 -0.106

(0.207) (0.224) (0.155) (0.136)

社運及社會團體 -0.098 -0.038 -0.065 -0.080

(0.173) (0.189) (0.158) (0.142)

農漁牧工 -0.309 -0.249 -0.398 -0.413 *

(0.166) (0.185) (0.207) (0.194)

媒體與藝文體育界 -0.692 * -0.632 * -0.044 -0.059

(0.203) (0.215) (0.198) (0.185)

資料來源：作者取自包正豪（2010）並自行延伸蒐集。

說明：1. 標準誤在括弧裡。

　　　2.  *表示兩項職業列入安全名單之邊際機率差異在95%信心水準達統計上之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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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分析，本文兩項研究假設均獲得驗證。在選制改革前，政黨傾向

提名現任立委，而改制後則增加更多元的代表，特別是專業人士和社運及社

會團體，以凸顯該政黨的政治價值觀並爭取更廣泛選民的支持。此外，主要政

黨在選制改革前較傾向提名現任立委，但改制後則均衡地安排各職業代表在實

質名單中，而沒有獨厚現任立委。然而，由於實質名單名額有限，許多職業代

表僅具象徵性，提名比例與實際當選比例仍有不小落差，這有待政黨的重視與

改善。不過這可能與改制後許多興新小黨加入選戰有關，至少對於兩大政黨來

說，不同職業的候選人在實質與象徵名單的配置上並無顯著偏好上的差異。

伍、結論

政黨名單的功能在於甄補不適應選舉文化的社會菁英進入政治體系，提

高國會問政品質（吳東野　1999）。然而，過去政黨名單與選民之間缺乏連

結，政黨並無動機考慮政黨名單所代表的政治價值與形象，因為不分區立委席

次的分配取決於區域立委選舉的全國得票率。然而，隨著選制改革的實施，選

民現在可以直接投票給政黨，因此政黨較有動機去甄補更多代表其政治價值與

形象的社會菁英。

本文以包正豪（2010）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希望在原先透過政黨在不分

區立委候選人提名的分析，以揭露政黨向選民呈現的政治價值觀，進一步分析

政黨在實質與象徵名單上候選人的提名偏好是否有所差異？這項研究問題的提

出是基於僅有前面排序的候選人才較有機率當選的事實。此外，由於選制改革

後，選民可以直接投票給政黨，而不再像過去由各政黨基於區域立委選舉的結

果來分配席次。作者因而假設政黨在過去應該偏好提名忠誠的黨籍立委或是考

量黨內派系平衡；選制改革後政黨應該有動機提名多元的專業及社會團體代表

以爭取各式各樣選民的認同。因此，作者將選制變遷的政治效果納入分析。

在文章編排上，作者同樣先呈現描述性統計。從歷屆政黨名單候選人的背

景特徵來看，首先，就人口變項來看，性別平等的代表主要是受到法律上的女

性保障名額所保護，而非政黨甄補偏好的改變。從過去各政黨當選名額每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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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人以下者，僅保證一名婦女當選；超過十人者，每十人僅增加一名婦女

當選名額。過去有些政黨的女性當選比例比法律規範要多，這端賴各政黨是否

有意多提名女性或是將其排序在前（莊文忠、鄭夙芬與林瓊珠　2012）。第

七次修憲後，由於各政黨名單上女性候選人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因而大幅增加

女性候選人被提名及當選的比例。其次，儘管年輕世代被提名的比例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但他們並沒有顯著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僅作為象徵意義。同時，

60歲及以上候選人的比例也在增加，整體候選人的平均年齡並無顯著有年輕化

的趨勢。此外，候選人的學歷普遍愈來愈高，這可能與國人受高等教育機會愈

來愈高有關，以致政黨提高學歷甄補之門檻。

政黨對於候選人職業的偏好是選制改革前後最顯著的變化。改制前，職業

政治人物是政黨主要甄補來源，其次才是其他民選公職、黨職及民代助理、教

授以及企業界。然而，實證研究顯示，僅有現任立委、其他民選公職、政務官

及高階公務員、社運及社會團體、農漁牧工人士有較高的機率進入實質名單。

改制後，僅有現任立委有較高的機率進入實質名單，這可能與主要政黨有選舉

上得票的優勢，而新興小黨缺乏現任立委有關，以致現任立委在實質名單上占

據優勢。

因此，進一步檢視主要政黨以及穩定能獲得席次分配的兩大政黨實際上較

有意義。透過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分析顯示，在選制改革前，無論是主要政黨

或是兩大政黨，他們均偏好安排現任立委、政務官及高階公務員等與政治高度

相關的職業在實質名單中；但改制後，各項職業在實質與象徵名單中的安排則

是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這表示主要政黨意識到他們必須因應選舉制度的改

變，提供多元的代表以爭取廣大選民的支持。

本文另一項貢獻是納入選舉公報以外隱藏的候選人背景資訊進入分析，而

這剛好可以填補分析選舉公報以外看不見的資訊如何影響政黨對於候選人安排

的偏好。整體而言，根據實證分析，不論是選制改革前或後，主要政黨均偏好

甄補地方派系以及黨內派系人士。然而，黨內派系的代表相較於非黨內派系成

員，在改制前後均有顯著較高的機率被安排在實質名單中，至於地方派系候選

人僅在改制後顯著有較高機率進入實質名單。此外，對主要政黨而言，候選人

是否曾擔任過立委，在改制後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對兩大政黨而言，候選人



90　選舉研究　第31卷第1期

是否擔任過立委的重要性不及候選人是否具有地方派系或黨內派系的背景，這

說明國民黨及民進黨在不分區立委的安排仍力求地方及黨內派系的平衡

儘管當前立法院民意代表的組成仍無法完美代表台灣社會多元的族群，但

需要肯定的是，在選制改革後，國內主要政黨確實有動機提名能夠突顯其政

治價值及形象的候選人，尤其是大幅度提名專業人士及社會團體代表，雖然他

們相較於職業政治人物並未顯著增加被配置在實質名單中的機率以及有較高的

當選率。然而，政黨名單作為甄補社會菁英的目的確實在改制後有所達成。因

此，各政黨未來應在政黨名單上提名更多非職業政治人物，畢竟立法院有七成

席次為區域立委，台灣社會需要更多元背景且能超越地方利益的民意代表。

本文當然有其研究限制，誠如本文一開始所述，政黨候選人的甄補過程被

Gallagher and Marsh (1988)稱之為「政治的祕密花園」，如果不是黨內提名成

員，外界難以一窺各黨政治甄補的全貌。由於本文分析資料橫跨九屆選舉、超

過三十年的時間，作者難以追蹤以深度訪談方式探悉當時各黨核心人士如何考

量候選人的提名，是故本文以選舉公報資料進行客觀的分析，以推估政黨在不

分區立委候選人提名偏好的持續及變遷。同時考量有些重要因素在選舉公報上

不會記載，是故作者額外蒐集選舉公報以外隱藏的資訊，特別是候選人的地方

及黨內派系資訊。雖然仍無法完全揭開政治祕密花園的面紗，但至少我們離全

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作者提供以下可能的研究方向。國內主要政黨在政

黨名單設計上有所謂政治組的候選人，被賦予未來投入地方選舉的任務。這

些政治組的不分區立委，其政治行為是否與其他專業代表的不分區立委有所差

異，值得進一步分析。例如政治組的不分區立委是否更加重視特殊利益，提供

更多選民服務或在立法院問政上花費較少時間等。若是如此，不分區立委作為

彌補區域立委專業立法問政功能的角色將失去意義，這值得各政黨及學界深入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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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omination for Par-
ty-list Candidates: A Case Study of Taiwan

Yu-ceng Liao*

Abstract

Before Taiwan’s Seventh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2005, there existed a 

system of party-list legislators (so-called “at-large legislators”), but voters could 

only vote for district legislators. After electoral reform, voters can now cast a sepa-

rate two votes for their preferred district legislator and a political party.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the electoral reform incentivized parties to nominate “quality candi-

dates” for the party list to garner voter recogni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party-list candidates from 1992 to 2024 who took part in ten congressio-

nal elections, and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recruitment of major parties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parties recruited more highly educated candi-

dates, reduced nominations of incumbent legislators, and increased nominations of 

a broader spectrum of candidates from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social groups after 

the electoral reform. However, when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ealistic 

list” (“safe list”) and a “symbolic list” (“unsafe list”), parties have tended to prefer 

to place incumbent legislators on the realistic list, no matter before or after the elec-

toral reform. Furthermore, when focusing only on the major parties, particularl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after 

the electoral reform, they not only increased the nomination of professionals and so-

cial group representatives but also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lacement 

of various occupations on either the realistic or symbolic lists. This indicates that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Taiwan Studies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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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parties did indeed nominate a more diverse societ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However, veteran legislators and candidates with backgrounds 

in local or party factions still have had a higher chance of being included in the real-

istic list. This suggests that even after the electoral reform, the party list system has 

not been able to fully escape its role in balancing internal political forces within the 

parties.

Keywords:  political recruitment, party list, at-large legislators, electoral reform, po-

li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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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歷屆參與政黨名單選舉之政黨及其候選人提名及當

選數

屆別及選舉年

黨籍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2024

中國國民黨 提名數 27 28 38 39 24 34 34 33 31 34

當選數 19 15 23 13 15 20 16 11 13 13

民主進步黨 提名數 16 19 29 23 31 33 33 34 33 34

當選數 11 11 15 15 16 14 13 18 13 13

新黨 提名數 8 13 8 - 10 6 10 10 8

當選數 4 3 0 - 0 0 0 0 0

親民黨 提名數 23 19 - 18 16 22 10

當選數 9 6 - 2 3 0 0

台灣團結聯盟 提名數 15 10 15 10 15 7 6

當選數 4 4 0 3 0 0 0

無黨團結聯盟 提名數 5 2 - 7 - -

當選數 0 0 - 0 - -

時代力量 提名數 6 11 8

當選數 2 3 0

台灣民眾黨 提名數 28 34

當選數 5 8

其他政黨 提名數 3 7 34 26 58 74 43

當選數 0 0 0 0 0 0 0

政黨參與數 3 3 5 5 5 12 11 18 19 16

候選人數 46 55 87 108 89 128 127 179 216 177

總席次 30 30 41 41 41 34 34 34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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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及選舉年

黨籍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2024

其他小黨 第二屆：中華社會民主黨。

第四屆：民主聯盟、建國黨。

第七屆： 公民黨、台灣農民黨、制憲聯盟、客家黨、紅

黨、第三社會黨、台灣綠黨。

第八屆： 台灣綠黨、台灣國民會議、人民最大黨、健保

免費連線、中華民國臺灣基本法連線、台灣主

義黨。

第九屆： 健保免費連線、自由台灣黨、和平鴿聯盟黨、

軍公教聯盟黨、民國黨、信心希望聯盟、中華

統一促進黨、大愛憲改聯盟、綠黨社會民主黨

聯盟、台灣獨立黨、樹黨。

第十屆： 台灣綠黨、中華統一促進黨、合一行動、安定

力量、台灣基進、喜樂島聯盟、一邊一國行動

黨、勞動黨、宗教聯盟、台灣維新、台澎黨、

國會政黨聯盟。

第十一屆： 台灣綠黨、人民最大黨、中華統一促進黨、

台灣基進、台灣維新、小民參政歐巴桑聯

盟、臺灣雙語無法黨、制度救世島、司法改

革黨。

說明：其他小黨之列表乃扣除掉主要政黨後依選舉公報上號次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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